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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2011年甘肃省工程

建设标准及标准设计编制计划>的通知》（甘建标[2011]122号）的要

求，由甘肃众联建设工程科技有限公司、兰州大学主编，甘肃中建市

政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等8家勘察、设计、施工单位参编，参照国家

标准《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GB 50025、《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

范》GB 50007、《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建筑抗震设计规

范》GB 20011及《甘肃省大厚度湿陷性黄土场地工程处理技术规

程》DB62/T 25-3060、《甘肃省建筑抗震设计规程》DB62/T 25-3055、
《甘肃省岩土工程勘察规范》DB62/T 25-3063，并结合甘肃地区特

点、工程实践、科学研究和设计、施工经验编制而成。

本规程共6章、4个附录。主要内容是：总则、术语和符号、基

本规定、设计、施工、检验与验收、附录A～D。

本规程由甘肃省工程建设标准管理办公室负责管理，并委托

甘肃建筑标准图发行站出版发行，甘肃众联建设工程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解释。在执行本规程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至甘

肃众联建设工程科技有限公司（地址：兰州市西津东路178号二建

大厦 17 楼，邮箱 gszlmag@163.com，邮编：730050，电话：0931-
2659189）。

主 编 单 位：甘肃众联建设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兰州大学

参 编 单 位：甘肃中建市政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

甘肃土木工程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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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适应甘肃省工程建设、特别是大厚度湿陷性黄土场地上

工程建设需要，在湿陷性黄土挤密地基的设计、施工中贯彻执行国

家的技术经济政策，结合甘肃省地区特点、工程实践、科学研究和

设计经验，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确保质量、安全适用、保护环

境，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甘肃省湿陷性黄土及欠密实素填土场地上

建（构）筑物挤密地基的设计、施工、质量检验与工程验收。

1.0.3 采用挤密法处理地基，除应执行本规程外，尚应符合《湿陷

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GB 50025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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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挤密地基 compacted foundation
用沉管、夯扩、冲击、旋挤等方法，在地基土中成孔挤密孔周土

体，并向孔内分层夯实素土、灰土等孔填料形成土中加强体（即桩

体），由孔间挤密土和孔填料共同组成的挤密（复合）地基，它是消

除地基湿陷性、增强地基隔水性、提高地基承载力、减少地基压缩

性的人工地基。

2.1.2 预钻孔夯扩挤密 predrilled compaction expanded method
先在地基土中预钻孔、后在孔中填料，用重锤夯实，以夯实扩

大孔填料直径为手段，达到孔周、孔间土被挤密的目的。

2.1.3 干密度提高系数 dry density improvement coefficient
地基土挤密后干密度与挤密前干密度的比值。

2.1.4 干密度平均提高系数 average improvement coefficient
of dry density

3孔间挤密土干密度提高系数的平均值。

2.1.5 挤密系数 compaction coefficient
地基土挤密后的干密度与击实试验确定的最大干密度的比值。

2.1.6 平均挤密系数 average compaction coefficient
3孔间挤密土挤密系数平均值。

2.1.7 最小挤密系数 minimum compaction coefficient
3孔间形心点的挤密系数。

2.1.8 相对孔心距 relative pile spacing
2



孔心距与孔（桩）径的比值。

2.1.9 孔 填 料 平 均 压 实 系 数 average compacting factor of
pile material

孔（桩）2/3半径处的填料压实系数平均值。

2.1.10 孔填料置换率 area ratio of fill opening
单孔填料截面积与单孔分担地基处理面积的比值。

2.2 符 号

A——基础底面面积；
Ac ——挤密地基处理面积；
Ae ——单孔所分担的处理地基面积 (Ae = Ap + As)；
Ap ——1个挤密填料孔的截面面积；
As ——单孔对应的孔间挤密土面积；

S——孔心距；

Sc——相对孔心距 (Sc = S/D）；

u——挤密填料孔周长；

D——挤密填料孔直径；
De ——单孔分担的处理地基面积的折算圆直径；

d——预钻孔直径；
ηc ——孔间（周）土的挤密系数；
η̄c ——挤密填孔（达到 D）后，3个孔之间土的平均挤密系数；

ηdmin ——挤密填孔后，3孔间形心点的挤密系数；
me ——干密度提高系数（me = ρdc /ρd）；
m̄e ——干密度平均提高系数（m̄e = ρ̄dc /ρd）；

ρdmax ——击实试验确定的最大干密度；
ωop ——击实试验确定的最优含水量；
ρd ——挤密前地基土的干密度；
ρd0 ——挤密填孔后，3个孔间形心点部位土的干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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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dc ——挤密填孔后，3个孔间挤密土的平均干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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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采用挤密地基时，对甲、乙类建筑或在缺乏建筑经验的地

区，应于地基处理设计、施工前，在现场选择有代表性的地段进行

试验或试验性施工，当试验结果满足设计要求，并取得必要的设

计、施工参数后，再进行地基处理的设计与施工。

3.0.2 挤密地基设计、施工前，应收集、分析下列资料：

1 工程场地的岩土工程勘察资料。包括由探井资料提供的

干密度、含水量、塑性指数等土工试验资料；自重湿陷系数和湿陷

系数沿深度的分布与变化，湿陷类型、湿陷等级、湿陷性土层下限

深度；最大干密度和最优含水量。资料不全时，应进行补充勘

察；

2 建（构）筑物上部结构与地基基础设计资料。包括建（构）

筑物使用功能、要求、分类、上部结构与基础形式等，明确地基处理

的目的和要求；

3 工程场地及周边环境资料。包括邻近建（构）筑物、道路、

管线和边坡、陡坎、河流、断层、地形地貌等及工程场地的水环境；

4 当地及邻近地区的工程条件。包括施工机械、运输条件、

建筑材料、工程经验、试验资料、劳动力资源等。

3.0.3 挤密地基适用于地下水位以上，饱和度 Sγ≤65％、含水量

ω≤23％的湿陷性黄土及欠密实素填土的地基处理，处理深度一

般为5m~15m。

3.0.4 挤密地基应通过岩土工程勘察、前期准备工作、设计、施

工、监理、监测与维护管理等过程的实施与控制，保证建（构）筑物

设计年限内的安全与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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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 计

4.1 处理范围与要求

4.1.1 挤密地基分为局部处理和整片处理。局部处理时，其处理

范围应大于基础底面面积，在非自重湿陷性黄土场地每边应超出

基础底面宽度的 1/4、并不应小于 0.5m，在自重湿陷性黄土场地每

边应超出基础底面宽度的3/4、并不应小于1m。整片处理时，其处

理范围应大于建筑物底层平面的面积，超出建筑物外墙基础外缘

的宽度，每边不宜小于处理土层厚度的1/2、并不应小于2m。

4.1.2 经挤密（复合）地基处理后，基础持力层范围内应满足建筑

物对地基承载力和变形要求，基础持力层以下、以外范围应满足建

筑物对地基和场地的稳定性和变形要求。

4.1.3 大厚度湿陷性黄土场地上的挤密地基，应整片处理、且兼

顾受力变形和防隔水双重作用，处理后的地基土应要求较高的密

实度，可采取不同深度、不同宽度、不同材料的组合剖面，充分发挥

地基处理的防（隔）水作用，对一定范围内经处理后地基土垂直和

水平向的渗透系数应有一定要求。详见甘肃省地方标准《大厚度

湿陷性黄土场地工程处理技术规程》DB 62/T25-3060。
4.2 有关设计参数

4.2.1 挤密孔的孔位，宜按正三角形布置。孔心距可按下式计

算：

S = 0.95 η̄cρdmaxD
2 - ρdd

2

η̄cρdmax - ρd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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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孔心距（m）；
D——挤密或夯扩填料后的孔直径（m）；
d——预钻孔直径（m），当不预钻孔（沉管挤密）时取0；
ρd ——地基挤密前，压缩层范围内各层土的平均干密度

（g/cm3）；
ρdmax ——击实试验确定的最大干密度（g/cm3）；
η̄c ——挤密填孔（达到 D）后，3个孔间土的平均挤密系数，

按本规程第4.2.4条有关规定选用。

在确定了 ρd 及 ρdmax 及设计要求的 3孔间土的平均挤密系

数 η̄c 后，对沉管挤密，若已知沉管直径 D 可利用上式求得孔心距

S ，反之亦然；对预钻孔夯扩挤密，预钻孔直径 d 、孔心距 S 及夯扩

填料体直径 D三者中若已知其中两个，可利用上式求得第三个。

4.2.2 当挤密孔按正三角形布置时，1个挤密孔分担的地基处理

面积及该面积的折算圆直径，可按下式计算：

Ae = 0.866S2 （4.2.2-1）
De = 1.05S （4.2.2-2）

式中： Ae 、De——分别为1个挤密孔分担的地基处理面积

（m2）、折算圆直径(m)。
当挤密孔按其它方式布置时，可按下式折算成正三角形布孔

的孔心距：

S = 1.075 Ae （4.2.2-3）
式中： Ae ——不同布孔方式时1个挤密孔分担的面积。

4.2.3 3孔间挤密土的最小挤密系数 ηdmin 可按下式计算：

ηdmin = ρd0ρdmax
（4.2.3）

式中： ηdmin ——最小挤密系数，3孔间形心点部位土的挤密系

数，按本规程第4.2.4条有关规定选用；
ρd0 ——挤密填孔后，3孔间形心点部位土的干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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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dmax ——击实试验确定的最大干密度。

4.2.4 挤密方式与挤密系数

1 综合考虑建筑物的重要性和使用要求、工程场地的岩土工

程地质条件和土性参数、施工条件和地区经验等，确定地基处理的

挤密方式和挤密系数；

2 土层挤密可选用锤击（或振动）沉管挤密、预钻孔夯扩挤

密、柱锤冲扩挤密及旋挤等方法。当挤密处理深度不超过15m时，

宜采用沉管挤密，挤密孔直径宜为0.30m~0.50m；当挤密处理深度

超过15m或土层中含有难以穿透的硬夹层时，可采用预钻孔夯扩

挤密，钻孔直径 d 宜为 0.40m~0.70m，填料孔直径 D 约在 0.50m~
1.00m范围内；柱锤冲扩挤密的桩径宜为0.5m~0.80m，地基处理深

度不宜超过10m；

3 挤密填孔后，3孔间挤密土的平均挤密系数 η̄c 不宜小于

0.93，最小挤密系数 ηdmin 甲、乙类建筑不宜小于 0.88，丙类建筑不

宜小于0.84；当处理后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大于300kPa或隔水防

渗性能要求较高或大厚度湿陷性黄土场地上的甲、乙类建筑，可取
η̄c ≥0.95、ηdmin ≥0.88；对自重Ⅱ级或非自重湿陷性场地上，湿陷性

土层下限深度小于 15m、处理后地基承载力特征值不大于 200kPa
的丙类建筑，可取 η̄c ≥0.90、ηdmin ≥0.80。
4.2.5 基础底面下挤密地基填料孔数 N ，可按下式计算确定：

N≥ Ac
Ae

（4.2.5）
式中： Ac ——挤密地基处理面积；

Ae ——单孔所分担的处理地基面积。

4.2.6 1个单项工程，宜选取统一的孔心距；当设计需要时，也可

采用2~3个不同的孔心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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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孔填料选择

4.3.1 孔内填料宜用素土或灰土，必要时可用强度高的填料，如

水泥土、水泥粉煤灰碎石、混凝土等。当要求防（隔）水时，宜填素

土（如粉质粘土等）；当提高地基承载力、增强水稳性或减小地基处

理宽度时，宜填灰土；当要求挤密（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大于

300kPa时，部分孔可填水泥土、水泥粉煤灰碎石、混凝土等，形成

多桩型复合地基。

4.3.2 对孔填料，应事先见证取有代表性试样送有资质的试验室

做击实试验，取得最大干密度 ρdmax 、最优含水量 ωop ；填料时，应分

层回填夯实，其压实系数一般不宜小于0.97；当孔内采用水泥粉煤

灰碎石、混凝土填料时，其设计强度等级宜为C10~C20，且应考虑

孔周水、土的环境类别。

4.3.3 挤密地基孔内填料，可选用1种填料，也可选用2~3种不同

填料。当用于基础持力层时，可选用强度高的填料；当用于基础持

力层以下或以外范围时，可选用隔水性好的填料，如素土等。

4.3.4 应考虑填料所处环境，一般可按二b类、盐渍土场地可按三

b类、受人为或自然的侵蚀性物质影响的环境可按五类考虑。当

场地土对水泥土、灰土、水泥粉煤灰碎石、混凝土有腐蚀性时，可选

用抗腐性的填料配料，也可采取阻隔腐蚀的工程措施等。

4.4 垫层设置

4.4.1 预留松动层厚度：宜为 0.5m~0.7m，冬季施工，可适当增大

预留松动层的厚度。

4.4.2 挤密地基，在基础底面下宜设置土或灰土垫层。垫层厚度

应根据孔填料种类确定，孔填料为土或灰土时垫层厚度宜为0.5m
左右；垫层平面范围，应大于挤密地基处理范围，超出宽度宜大于

垫层厚度的1/2、且不宜小于0.5 S（S——孔心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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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垫层的承载力、变形模量、隔水防渗性能等，应与挤密地基

相匹配。

4.5 挤密地基的效果评价

4.5.1 挤密地基的处理效果应通过探井取样室内土工试验、现场

原位测试、载荷试验、浸水载荷试验等结果，进行综合评价。

4.5.2 探井取样位置：3孔间形心点、2孔间中点及桩体（填料

体）。通过土工试验得到孔填料的干密度、含水量；桩间挤密土体

的干密度、含水量、湿陷系数、自重湿陷系数、压缩模量、垂直和水

平向渗透系数等。

4.5.3 载荷试验时，承压板底面标高宜与垫层底面一致；试验一

般采用单桩复合地基平板载荷试验，板底面积取 1个孔（桩）所分

担的面积 Ae ，板底直径取“折算圆”直径 De ，宜用圆形承压板。也

可采用多桩复合平板载荷试验。

4.5.4 必要时，可通过复合地基浸水载荷试验评价挤密地基的湿

陷性、确定挤密地基的湿陷起始压力 Psh 。

4.6 多桩型复合地基

4.6.1 当土（灰土）挤密地基的承载性状（承载力或变形）不能满

足设计要求时，可在土（灰土）挤密地基中按一定的方式、间距、桩

长设置水泥土、水泥粉煤灰碎石、混凝土桩形成多桩型复合地基。

多桩型复合地基的设计、施工、检测应符合《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

规范》GB 50025、《复合地基技术规范》GB/T 50783及《建筑地基处

理技术规范》JGJ 79的有关规定。

4.7 地基土增湿

4.7.1 在挤密地基处理范围内、特别是基础主要持力层，当地基

土含水量低于11％时，挤密地基施工前应对处理范围内土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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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湿处理。

4.7.2 增湿土的加水量，可按下式估算：
Q = Vρ̄d(ωop - ω̄)kω （4.7.2）

式中： Q——计算加水量（m3）；

V ——拟增湿土的总体积（m3）；
ρ̄d ——地基处理前的平均干密度（t/m3）；
ωop ——土的最优含水量（％），通过室内击实试验求得；

ω̄——地基处理前的平均含水量（％）；
kω ——损耗系数，可取1.05~1.10。

4.7.3 地基处理前，宜将计算所得增湿用水量通过一定深度的渗

水孔，分批均匀地浸入拟增湿的土层中；对于浅层增湿，也可采用

地表浸水的方式。

4.7.4 渗水孔宜按正三角形布置，也可按等腰三角形或正方形布

孔，孔心距宜取1m~2m；可设置多种孔深，不同孔深的渗水孔应相

间布置，最深的孔深可比要增湿的深度浅2m~3m。孔内可灌入圆

砾和粗中砂混合料，砂砾中的含泥量和粉细砂不宜大于5％，且应

分层轻夯。增湿孔的布置宜与挤密孔重合，通过挤密施工，消除处

理后地基渗水通道。

4.7.5 应按计算的总加水量，规划分批计量注水，同一深度的渗

水孔宜保持相同的水头高度、加水量应相同或接近，浅孔宜先加

水、后停水，深孔宜后加水、先停水；必要时可增设加密更浅的渗水

孔及表层洒水、地面水畦等，以提高浅部地层的含水量。

4.7.6 地基增湿前和地基处理前以及增湿过程中，应及时探查不

同地段场地土不同深度的含水量及其变化，必要时可酌情调整增

湿力度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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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 工

5.1 施工准备

5.1.1 施工前应收集、分析下列资料：

1 建筑场地的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和补探资料；

2 建筑物上部结构与地基基础设计施工图，挤密地基布孔图

与设计要求；

3 建筑场地及周边环境的收集、调查资料，包括施工可能影

响到的建（构）筑物、管线、设施等相关资料；

4 挤密地基施工的重点、难点和施工控制、解决办法有效性

论证。

5.1.2 施工前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1 根据设计施工图，绘制施工孔位详图，标明孔位编号、施工

顺序、孔心距、孔径、孔口标高、孔深、填料直径与深度、有关的设备

与质量要求等；

2 根据设计要求的挤密成孔方式，以及工期要求，编制机械

设备、材料供应与要求、人员配备、施工进度等计划；

3 规划工程场地平面布置、三通一平、材料堆放及防护、施工

作业场地等；

4 质量保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技术措施；

5 设置复核施工测量控制点，包括平面位置测量控制和标高

测量控制，应具体到各孔点的位置、标高、孔深的控制；

6 应急预案及其它。

5.1.3 施工前的具体准备，主要工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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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施工前应做到“三通一平”，场地地面的平整和强度，应能

保证施工机械的行走及施工时机架垂直度；

2 施工前应清除工程场地上与地下影响施工的构筑物、管

线、树根等障碍物，填平处理影响机械安全运行作业的洞穴、巷井

及松软地段；

3 施工设施到位，施工用料及时到位、就近堆放并防护（防止

日晒、雨淋、受冻）；

4 施工前应复核测量控制基准点，设置基础轴线控制桩及各

挤密孔孔心的具体控制方法，做到及时准确定出各孔心的具体位

置，在施工孔位图上标出分批施工顺序和要求，并报经监理和建设

方复核确认；

5 施工前应掌握建筑场地内各地段不同深度的地基土性质，

如干密度与含水量、最大干密度与最优含水量，以及其它土性参

数，资料不够时应补充探查试验。应对含水量过大或过小、缩径、

回淤、塌孔或影响成孔填料质量等情况制定专项处理方案；

6 地基土增湿，须提前进行，应按本规程 4.7节要求精心施

工；

7 施工前应取有代表性的填料、土样及石灰、水泥、粉煤灰、

砂石、混凝土等，送有资质的试验室做材料试验；

8 施工前应按计划，对机械设备安装调试检测、维护保养，处

于安全良好状态；

9 施工人员应按计划组织进场、熟悉掌握设计施工资料，做

好技术质量安全准备；

10 组织设计交底，并做好记录，应强调施工过程控制和施工

质量控制。

5.1.4 所有工程（包括按3.0.1条规定需进行试验性施工的工程）

应事先进行 2～3根桩的试打（包括成孔与回填），确定施工参数，

调整完善优化成孔和填料施工工艺及操作细节，确保成孔和填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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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质量。

5.2 填 料

5.2.1 灰土中消石灰与土的体积配合比宜为2∶8或3∶7；水泥土中

水泥与土的体积配合比宜为1∶5～1∶8，拌合料的配合比应满足设

计要求，应拌合均匀。土料宜选用粉质粘土，土中有机质含量≤
5％，并应过筛且粒径≤15mm，不应含有冻土或膨胀土，严禁采用地

表耕植土、淤泥及淤泥质土、杂填土。灰土所用消石灰应符合Ⅲ级

以上标准，粒径≤5mm，储存期不超过3个月，生石灰应消解3～4天
并筛除生石灰块后使用，拌合后的灰土应于当日使用完毕。拌合

后的水泥土应于水泥终凝前使用完毕。拌合料含水量应控制在最

优含水量（ωop）±2％范围内，可按“手捏成团、落地开花”经验粗估

填料湿度。

5.2.2 施工前应对水泥粉煤灰碎石、混凝土等填料按设计要求进

行室内配合比试验；水泥、粗细骨料、粉煤灰、外加剂等原材料，使

用前应按有关规范要求进行试验与检验。

5.3 沉管挤密与柱锤冲扩挤密施工

5.3.1 施工场地必须满足沉管挤密机械运行中的稳定性要求，土

质松软不均时应先进行加固，确保成孔挤密中不移动，不倾斜，桩

管垂直、管尖与孔心对正。

5.3.2 锤击沉管用锤多采用3t～4t杆式柴油锤。桩管壁厚不宜小

于12mm，管外壁应每隔0.5m设置入土深度标志，管下端设活动环

型箍或锥形透气桩尖。

5.3.3 振动沉管挤密，可采用收紧钢丝绳加压等方法提高沉管速

度。当用钢丝绳加压时，应随时调节离合器防止机架上抬引起事

故。

5.3.4 成孔挤密，应间隔分批进行。整片处理时宜从里向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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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处理时宜由外向里施工，施工时应间隔1个～2个孔依次进行。

5.3.5 沉管中应详细记录施工出现的异常情况，如缩颈、坍孔、孔

底沉渣过厚等，并测试锤击数（锤击沉管）或沉管时间（振动沉

管）。沉管挤密桩成孔施工记录见附录A。

5.3.6 若沉管速度过慢、沉入困难、桩管倾斜增大，应停止沉管、

查明是否遇到障碍物或其它原因；若沉管速度快，应查明是否存在

洞穴、墓葬或松软土层；上述情况均应采取有针对性的处理措施。

5.3.7 沉管到设计深度后，应及时拔管以免造成拔管困难；拔管

后，应由专人检测孔径、孔深、垂直度、沉渣厚度。若出现缩颈可采

取如下措施：加大跳打间隔；靠近上部的局部缩颈用洛阳铲铲去；

拔管后填入生石灰块、碎砖块、干土等，待土体含水量降低后复

打。对孔底虚土可采取如下措施：当虚土厚度在 50㎝以内时，用

填料的夯锤进行底夯，一般夯击 8～10锤（落距 2m~3m）至锤声清

脆为止；当虚土厚度大于 50㎝时，用细长带橄榄状锤尖的重锤（2t
左右）进行底夯；当虚土厚度很大时可复打。

5.3.8 孔成后应及时夯填。应按设计要求向孔内分层填入筛好

的土、灰土或水泥土填料至设计标高。要定量填料，在规定落高下

定数锤击（具体参数值应通过本规程 5.1.4条试打施工确定）。夯

锤质量宜≥0.3t。夯填施工中应对填料量、锤击数及夯填时间等进

行记录。如在该桩施工中进行了自检，应将检查结果填入施工记

录中。夯填施工记录见附录B。
5.3.9 柱锤冲扩挤密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直径 0.3m~0.5m、长度 2m~6m、质量 2t~10t的柱状

锤，锤底常为圆锥形、抛物线旋转体形等；锤质量、锤长、直径、落距

等应根据试验或按当地经验确定；

2 通常将柱锤提升一定高度，自由下落冲击土层，如此反复

冲击，接近设计成孔深度时，可在孔内填少量土料继续冲击，直到

孔底被夯密实。成孔时如出现缩颈可分次填入生石灰块、碎砖、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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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等，边冲击边将填料挤入孔壁，接近设计成孔深度时，可在孔内

填少量土料挤密桩端土；

3 成孔后将拌好的填料分层填入桩孔并夯实。

5.4 预钻孔夯扩挤密施工

5.4.1 钻机应能调整准确就位、机体机基稳固水平、钻尖与孔心

对中、钻杆垂直，钻孔时不移位、不倾斜、不晃动。

5.4.2 机械性能应与工程场地的岩土工程条件和设计要求的孔

径、孔深相适应。可采用长、短螺旋钻，机动洛阳铲，旋挖钻机等。

5.4.3 夯扩锤锤底常为圆锥形、抛物线旋转体形等；夯扩锤宜短

粗（尽量缩小其长径比）以减小锤击过程中的晃动及与孔壁的碰

撞；锤直径应较钻孔直径小50㎜~100㎜，锤重常为3t~6t，落距常为

3m~5m；夯击过程中应随时调整夯机机位，做到对中锤击。

5.3.4 预钻孔夯扩挤密，应间隔分批进行。整片处理时宜从里向

外，局部处理时宜由外向里施工，施工时应间隔 1个～2个孔依次

进行。

5.4.5 钻孔中应详细记录施工出现的异常情况，如缩颈、坍孔、孔

底沉渣过厚等，并测量成孔时间。预钻孔夯扩挤密桩成孔施工记

录见附录A。

5.4.6 成孔后应由专人检测孔径、孔深、垂直度、沉渣厚度等，并

记录成孔时间。成孔后虚土厚度不得超过试验性施工确定的每次

孔填料高度 h，此时可用施工夯锤进行底夯，夯击次数不少于试验

性施工确定的夯击次数 n。当虚土厚度较小时夯击次数酌减。

5.4.7 孔成后应及时夯填。应按设计要求向孔内分层填入筛好

的土、灰土或水泥土填料至设计标高。

5.4.8 确保填料孔直径 D 符合设计要求是预钻孔夯扩挤密地基

施工的关键。

正式施工前必须通过试打确定夯扩的施工控制参数。将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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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高度 h的松散孔填料夯扩为直径 D的密实填料体时，每次填料

夯扩后孔深 H3 及所需的锤击数 n即为施工控制参数。

每次填料夯扩后孔深 H3 可由式（5.4.8－4）确定：

H = ρod
2h

λc ρdmaxD
2 （5.4.8－1）

h =H1 -H2 （5.4.8－2）
H =H1 -H3 （5.4.8－3）

H3 =H1 - ρod
2h

λc ρdmaxD
2 （5.4.8－4）

式中 H1 ——每次下料前孔深（m）；
H2 ——每次下料后孔深（m）；
H3 ——每次填料夯扩后孔深（m）；
h——每次孔填料高度（m）；
H ——每次夯扩后填料体高度（m）；
D——设计要求的夯扩填料直径（m）；
ρo ——填料虚方干密度（g/cm3）；

ρdmax ——标准击实试验确定的填料最大干密度（g/cm3）；
λc ——设计要求的夯填料平均压实系数。

夯扩施工控制参数应通过2～3根桩的夯填确定，每根桩自下

而上每次下料量测 H1 、H2 值，将该厚度填料夯扩至式（5.4.8－4）
要求的孔深 H3 并记录相应的锤击数 n 。H3 及 n 即为要求的施工

控制参数。

正式施工时，在严格控制每次填料高度的条件下，以锤击数 n

作为主控指标，以夯扩后填料体高度 H3 作为核查指标，施工过程

中每夯填2m～3m核查一次。

每次孔填料高度 h 与预成孔直径、锤重、落高、填料种类及设

计要求的压实系数等有关，应通过试验性施工确定。当预钻孔直

径为 400㎜时填料高度 h 宜控制在 1m以内，当预钻孔直径为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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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填料高度 h宜控制在0.6m以内。

预钻孔夯扩挤密桩的夯填施工记录见附录C。
5.4.9 严格控制填料配合比，每批填料均应测试其最大干密度
ρdmax 、虚方干密度 ρo 、最优含水量。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应随时对

填料含水量进行测试与调整。

5.4.10 施工单位应加强自控自查；施工人员必须严格按工艺要

求进行操作；应进行旁站监理。

5.5 垫层施工

5.5.1 垫层施工前，应将垫层底面标高以上的孔填料和孔间土一

并清除平整，若发现垫层底面标高以下有松软处应换填夯实，且经

全面洒水底夯（压）后再施工垫层。

5.5.2 垫层用料及配合比必须符合设计及本规程5.2.1条要求。

5.5.3 垫层应根据设计厚度和平面范围，分层铺填、压实。施工

中应规划好施工分层，控制好虚铺厚度、碾压顺序、搭接宽度和碾

压遍数，保证垫层的设计顶面标高，压实系数应达到设计要求。

5.6 冬、雨期施工

5.6.1 冬期、雨期施工挤密地基，必须采取有效的防冻、防雨（水）

措施，否则不准施工。

5.6.2 冬期施工挤密地基，必须控制：

1 最低气温，不宜低于-15℃；

2 做好土源和填料防冻；

3 充分利用时间差和温度差组织施工，如每天上午 10时至

下午5时可施工作业，当天成的孔应当天完成填料夯填；

4 夯填的土料含水量，可比平常施工的控制略低，如填料含

水量可比最优含水量低2％~3％；

5 注意工作面防冻，可采取预留厚度及表层覆盖，开春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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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表层夯压处理和垫层施工。

5.6.3 雨期施工挤密地基，必须控制：

1 做好施工场地及其周边的有效及时排水，工作面内不准积

水；

2 填料不得淋雨，土源不应积（泡）水；

3 挤密孔内不准进水，孔周地面不得积水；

4 降雨时，若无有效防雨水措施，应暂停施工；

5 成孔后应及时完成夯填工序，孔口填料应略高于孔口附近

地面；

6 降雨时宜停止垫层施工；当某层土料铺垫但尚未完成碾压

工序前降雨，应采取必要的土料和基层疏干或处理措施后方可继

续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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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验与验收

6.1 质量检验

6.1.1 垫层施工过程中，应分层取样检验土的干密度、含水量，并

换算出压实系数。取样点位置应在每层表面下2/3厚度处。对整

片垫层，每层每 200m2面积内应有一个检测点，且每层不应少于 3
点；基槽，每层每30m不应少于1点，且每层不应少于3点；独立基

础，每柱基每层不应少于1点。

6.1.2 相邻三桩形心处土的最小挤密系数 ηdmin 及湿陷系数是衡

量挤密效果的最重要参数，应探井取样进行土工试验。检验探井

数不应少于总桩数的0.3％，且每项单体工程不得少于3个。探井

竖向取样间距不宜超过1m。

6.1.3 检测最小挤密系数时，可同时在两孔间中点处取样，测得

该处挤密系数 η′
c ；当 η′

c ≥ η̄c - 0.03时（ η̄c 为按本规程第4.2.4条选

用之值），可粗判孔间挤密土平均挤密系数符合设计要求。探井数

及取样间距同6.1.2条规定。

6.1.4 应探井取样检测夯后桩长范围内孔填料的平均压实系数，

检验数量不应小于总桩数的 0.6％，且每个单体工程不少于 6根。

应分层检测，取样间距不应超过 1m ，取样位置应在距孔心2／3孔
半径处。

6.1.5 对预钻孔夯扩挤密桩，应开挖探井量测夯扩体直径，检验

数量不应小于总桩数的0.6％，且每个单体工程不少于6根。应分

段量测、间距不应超过1m。

6.1.6 挤密地基施工中的施工自检主要有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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